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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办法
（草案）
一、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第二十六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由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应选名额为3名。选举工作由大会主席团负责。
三、各班级团支部可推荐至多两名候选人提名人选。
四、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资格审查组对各班级团支部候选人提名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并依据相关规定确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提名名单。相关人选建议名单经学院党委批准、学生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成为正式候选人名单。
[bookmark: _GoBack]五、第二十六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正式候选人按照事先抽签顺序进行五分钟主题个人展示。
六、第二十六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由正式代表采用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选出。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人数的20%。
七、参加选举的正式代表必须超过应到会正式代表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选举。因故未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八、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设监票人2名，设总监票人1名，由大会主席团提名，经大会通过后对学生代表大会选举过程进行监督。学生代表大会聘任计票工作人员若干名，由筹委会指定，经过培训后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九、选举前，监票人当场开封并清点选票，根据到会正式代表人数发放选票，剩余选票现场销毁。
十、选举时，代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权。表示反对的，可以另选他人；表示弃权的，不可以另选他人。
十一、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余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十二、候选人得票数超过应到会代表的半数时，始得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者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得票多者当选。当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的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就不足的名额进行第二轮投票。
在第二轮投票时，根据第一轮得票数由多至少的顺序，按照1:2的差额比例确定第二轮候选人名单。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选举结果以两轮投票结果为准。
十三、选举结束后，由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计票结果。由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当选的主席团成员以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十四、大会闭幕后，召开第二十六届学生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协商确定成员分工，报学院党委批准，报校学生会备案。
十五、本选举办法经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第二十六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后生效。
十六、本选举办法由大会主席团负责解释。

